
附件二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研究技術人員新聘、續聘、升等及考績所內審議執行要點 

（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所務會議通過） 

（九十三年三月三十日電子投票修正通過） 

  

1. 本細則依 91.11.15人事字第 0910118940號函發佈「中央研究院研究技術人員聘審作業要

點」制訂。 

  

2.  本所人事委員會擔任本院相關辦法中之「聘審小組」。人事委員會召集人為聘審小組召集

人。 

  

3. 研究技術人員依服務性質分為以下兩大類： 

    (1)專案研究技術人員：支援對本所有重大貢獻之研究計畫研發。 

    (2)一般研究技術人員：支援全所技術服務。 

  

4. 研究技術人員日常工作督導考核管理，由其所屬「計畫主持人」負責。專案研究技術人員

之計畫主持人為受其支援特定研究計畫之主持人，一般研究技術人員之計畫主持人為所

長。 

  

5. 研究技術人員新聘、續聘及升等人事案必須備妥以下資料： 

    (1)個人資料： 

        (a)個人簡歷。 

        (b)歷年著作、研究及專業成果目標。 

        (c)成果說明，並載明與就任現職時（升等案）前一次受評審時（續聘案）所提出之成果

之關係。 

        (d)代表成果：指出並說明最重要的貢獻。 

    (2)專業成果： 

        (a)著作：含發表之論文、技術報告及經整理後之研究成果文件等相關文件。 

        (b)專利。 

        (c)技術成品。 

        (d)技術移轉成績。 

        (e)其它可供參考項目：例如成果被引用狀況、對本所及社會的貢獻、推薦信、專業證照

等。 

    (3)工作規畫與展望： 

        (a)長程目標。 

        (b)近期發展方向。 

        (c)工作內容與本所的關係。 

(d)預計支援之研究計畫項目及預計完成之工作事項。 

    (4)新聘案另需附申請之計畫主持人之研究計畫內容，及兩封密封推薦信。 

    (5)續聘及升等案另需附計畫主持人在前一次聘期內（續聘案），或就任現職期間（升等

案）對受審人之評鑑報告。 

(6)續聘及升等案申請人得提供建議審查人名單，及建議迴避審查人名單。 

     

6. 新聘案由計畫主持人提出，隨到隨審。程序如下： 

    (1)所內初審：計畫主持人先提出第 4條中「工作規畫與展望」等相關資料，收到申請案後

一個月內由聘審小組指定所內外至少三位研究人員或研究技術人員針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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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迫切性、與本所關係、對本所的貢獻、及全所名額等事項進行初審。 

彙整初審報告後交聘審小組議決。聘審小組 應出席人總額 2/3以上(含)出

席，出席人超過 1/2同意，通過初審後，計畫主持人補送所有送審資料進行

專業審查。 

    (2)專業審查：由聘審小組擬定至少三位專業審查人員，審查表格如附件一。 

專業審查人員最多一人可以來自所內，至少有一人為院外專家。 

審查結果對申請人不利部份，先匿名摘要抄送申請人答辯，再由聘審小組作

成總結報告後議決。 

聘審小組應出席人總額 2/3以上(含)出席，出席人超過 1/2同意，通過專業

審查。初審報告、審查報告及總結報告送所務會議議決。 

    (3)所務會議議決：所務會議討論時全體研究人員均可參與，研究技術人員均可列席。 

表決時研究技術人員退出。 

    應出席人總額 2/3以上(含)出席，出席人超過 1/2同意者，通過新聘案。 

  

7. 續聘案依聘期需要辦理，升等案併同研究人員升等案每年定期辦理。 

續聘及升等案程序如下： 

    (1) 所內初審：準第 6條辦理。惟續聘案不管表決結果為何，均應進行專業審查。 

    (2) 專業審查：準第 6條辦理。惟續聘案之專業審查專家只須一人來自所外。另續聘案不

管表決結果為何，全案均應送所務會議議決。 

    (3)所務會議議決：準第 6條辦理。 

  

8. 新聘、升等案所務會議表決中，若申請人為本院相關作業要點第二條之「特殊人才」，須

有應出席人總額 2/3以上(含)出席，及出席人超過 2/3之同意，方為通過。 

  

9. 所有表決均為無記名，只分同意及不同意，廢票視為不同意。所務會議議決時必須親自當

場投票，所內初審及專業審查可由會議主席裁定是否接受或採用通訊投票。 

應出席人數之計算，不包括下列人員：因公出國者、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或因病住院者。 

當年休假人員在主席同意後可以計入應出席人數參於討論及表決。 

  

10. 研究技術人員每年考績評定先由計畫主持人初評後作成報告，送所長參考。其餘程序併

同研究人員考績辦理。 

 


